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文件

校职改办[2012]2号


关于认定彭焱等36名同志助理级专业

技术职务任职资格的通知

全校各单位：

经学校专业技术职务评审委员会评审，认定彭焱等35名同志具备高校教师助教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、袁小娟同志具备助理工程师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。任职资格起始时间为2011年12月28日。
附件：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名单

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〇一二年三月九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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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办公室        2012年3月9日印发
附件：

初级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名单
1、 认定助教（35人） 

计算机与电子系：彭焱、胡劲、

机电与自动化学院：王姣、曹建平、汪媛、张丽、邹婷婷

城市建设学院：蒋华、龙娈珍、李艳飞、王瑾、陈华菊、王芳、付烈、张晶
经济管理学院：冷芳、刘晏、李娟、刘慧敏、李晶晶、杨蓓、张蓓、李臻
艺术设计学院：白俊伟、刘茜茜、邹清、贺丽、喻欣、李翠、徐齐、周红丽、曾习

电工电子教学基地：万利、沈钰

学生处：邹靖

二、认定助理工程师（1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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